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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债权转让”还是“权利质押”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梁慧星  
 

  物权法草案（第六次审议稿）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

利可以出质：（一）汇票、支票、本票；（二）债券、存款单；（三）仓单、提单；（四）可以转让

的股权；（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六）公路、

桥梁等收费权；（七）应收账款；（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与现行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比较，增加了“公路、桥梁收费权”和“应收账款”两项。 
  在经济生活中，可以发挥融资担保作用的，不限于担保物权制度。“公路、桥梁收费权”和

“应收账款”融资，属于典型的“债权转让”，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与物权法上的“权利质权”

制度无关。本条增加规定这两项可以设立权利质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质权担保的实质，是在“质押标的”之上创设一个“质权”，由质权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质

押标的”。在动产质押情形，质权人通过直接占有“质押动产”，达到控制目的；在权利质押情形，

质权人通过直接占有“质押权利”的“权利凭证”，或者通过办理“权利质押登记”，以达到控制

目的。因此，动产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发生效力”，即以移转该动产之“占有”为生

效要件；质权人一旦丧失对该动产的“占有”，其动产质权即应归于消灭。权利质权“自权利凭

证交付质权人时发生效力”或者自“办理出质登记时发生效力”，即以移转“权利凭证”之“占

有”或者以“出质登记”为生效要件，质权人一旦丧失对该“权利凭证”之“占有”或者“出质

登记”被“涂销”，其权利质权即应归于消灭。 
  因此，可以设立“权利质权”的权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权利凭证”或者有“登

记制度”；二是质权人可以通过占有“权利凭证”或者通过办理“出质登记”，达到控制该项权利

的目的。如果某项权利既没有“权利凭证”也没有“登记制度”，或者质权人不能通过占有“权

利凭证”或者办理“出质登记”达到控制该项权利的目的，则该项权利不能用于设立“权利质权”。 
  “公路、桥梁收费权”和“应收账款债权”就属于这样的、不能设立“权利质权”的权利。

因为，即使为其创设某种“权利凭证”，或者为其创设“出质登记”制度，移转该“权利凭证”

之“占有”或者办理“出质登记”，也不能达到控制该“公路、桥梁收费权”和“应收账款债权”

的目的。 
  实际上，以“公路、桥梁收费权”和“应收账款债权”融资，也根本没有必要设立什么“权

利质权”，只须将其转让给银行，由银行直接向往来车辆收取过路费、过桥费，直接向债务人收

取“应收账款”就行了。现今国际间以“公路、桥梁收费权”和“应收账款”融资，均一律采用

“债权转让”方式，而不采用“权利质权”方式，其理由在此。 
  历史上，中国政府向外国借债而以关税担保，就是采用“债权转让”制度，而不是“权利质

押”制度，即将中国海关“关税征收权”转让给该债权国，而由该债权国政府派员到中国设立海

关直接收取关税。现今以“公路、桥梁收费权”担保融资，亦应采取同一制度，即将“公路、桥

梁收费权”转让给银行，而由该银行（派员或者委托他人）直接向往来车辆收取过桥费、过路费，

以抵偿借款本金和利息。 
  如前所述，“公路、桥梁收费权”不符合设立“权利质权”的条件，即使按照第二百三十三

条的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了“出质登记”，难道出质人就不向往来车辆收取过桥费、过路费

了？除非银行（派员或者委托他人）直接行使该项“公路、桥梁收费权”，直接向往来车辆收取

过桥费、过路费，就绝难控制该项“公路、桥梁收费权”，就绝难实现其担保融资的目的！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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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不采纳中国历史上的、现今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而要规定既违背法理又不具备操作可能性

的“公路、桥梁收费权质押”呢？！ 
  本条增加规定“应收账款”作为“权利质权”的标的，是要适应银行界关于开展“应收账款

融资”（receivables financing）和“保理”(factoring)业务的要求。如前所述，“应收账款”不符合
设立“权利质权”的条件，因此，国际上“应收账款融资”和“保理”普遍采用“债权转让”方

式，不采用“权利质押”方式。这在 1988年的《国际保理公约》和 2001年的《国际应收账款转
让公约》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按照《国际保理公约》第 1条第 2款的规定，“保理合同”的要件是：（一）供货方向保理商
转让应收账款债权；（二）保理商至少应承担以下四项职能中的两项：（1）提供融资；（2）账户
管理；（3）收款；（4）防范债务人违约。但《国际保理公约》的适用范围有所限制，且未解决禁
止转让条款对应收账款转让的效力，及同一应收账款债权重复转让问题。为了进一步促进应收账

款融资，消除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平衡转让方、受让方和债务人利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 1992 年提议起草、于 2001 年 7 月完成《国际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经联合国大会通过向各国
开放签字。 
  按照《国际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的规定，不限制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目的（第 2 条）；许可
对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第 5 条）；合同禁止转让条款及对应收账款转让的一切限制，均不
影响应收账款转让的有效性（第 9 条）；区分转让通知与付款指示（第 13 条）；债务人的付款义
务解除以收到付款指示为界（第 17条）；禁止债务人放弃因受让人欺诈或者自己行为能力欠缺所
产生的抗辩（第 19 条）。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国际应收账款转让公约》对应收账款债权重复转
让的解决办法。 
  于同一债权人将同一应收账款债权重复转让给数个受让人的情形，应由哪一个受让人享有该

项应收账款债权？美国建议的方案是“依注册时间的先后”；德国的方案是“依转让合同成立时

间的先后”；英国、日本和西班牙的方案是“依债务人收到转让通知时间的先后”。鉴于上述国家

均固执己见、互不让步，最后，《国际应收账款转让公约》只好设计一个“附件”，并列规定上述

三种方案，供参加国选择。 
  “附件”第一节和第二节规定“依注册时间先后”的规则及国际注册体系；第三节规定“依

转让合同成立时间先后”的规则；第四节规定“依债务人收到转让通知时间的先后”的规则。《国

际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 42 条规定，参加国可随时声明：其将接受“附件”第一节所列优先规
则的约束并参加依“附件”第二节所组建的“国际注册体系”；或者接受“附件”第三节所列规

则的约束；或者接受“附件”第四节所列规则的约束。 
  鉴于《国际应收账款转让公约》涉及受让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是否优先于同一债务人的其他

债权人的问题，特别是“附件”第一节对同一应收账款债权的重复转让规定了“依注册时间先后”

的规则，并在第二节规定了“国际注册体系”，容易使人联想到物权法上的作为担保物权之一的

“优先权”，及将公约所规定的“转让资料的注册”混淆于物权法上的“物权登记”。银行界一些

同志主张将“应收账款”纳入“权利质权”，其原因盖在于此。 
  其实，无论《国际保理公约》或者《国际应收账款转让公约》，所规定的都是“应收账款债

权转让”，并无片言只语涉及“质押”、“权利质押”、“应收账款债权质押”及“担保权”、“担保

物权”、“担保权益”。这是由国际间“应收账款融资”普遍采用“债权转让”方式的实践，及“应

收账款债权”的性质决定其不适于采用“权利质押”方式所决定的。 
  《国际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 22条和第 30条规定“受让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是否优先于其
他请求人的权利，由让与人所在地的法律管辖”，与物权法上的“优先权”无关。第 42条及“附
件”所要解决的，是同一应收账款债权重复转让时，哪一个转让合同有效的问题，即使选择第一

节和第二节的方案，受“依注册时间先后”规则的约束，由将转让资料在国际注册体系最先注册

的受让人享有权利，也并不产生所谓“担保权”。因此，与物权法上的“抵押权登记”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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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权登记”截然不同。 
  我国现行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一条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为我国银行界开展“应

收账款转让”融资和“保理”业务，提供了初步的、基本的法律框架。其不足之处，如未解决“禁

止转让条款”的效力、未区分“转让通知”与“支付指示”、未解决同一应收账款债权重复转让

的问题等，可在制定中国民法典合同编时参考《国际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相关规定予以补充完善。

像现在的草案这样，轻率地将“应收账款”纳入“权利质权”，必将导致金融秩序和法律秩序的

混乱，对于银行界开展“保理”和“应收账款融资”义务有百害而无一利！ 


